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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农民编辑整理出适用于社会生活的365个法律常识，为他们在知识和生活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本书以通俗、简明而生动的文字向农民介绍法律、法规、司法制度等相关知识，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
和法制观念，引导他们成为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的新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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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婚姻家庭（一）谈婚论嫁1／晚婚晚育，年龄有“章法”《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
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
晚婚晚育应予鼓励。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对于早于法定结婚年龄者不予登记结婚，对于晚婚晚育者有一定的照
顾措施。
男年满25周岁、女年满23周岁的初婚为晚婚。
女年满24周岁的初育为晚育。
初婚年龄的计算以登记日期为准，晚婚的前提是男女双方都必须为初婚。
晚育以女方年龄为准，男女双方都必须是初育。
晚婚晚育只是国家的鼓励性规定，有关部门不能以晚婚年龄代替结婚年龄限制公民登记结婚。
2／晚婚晚育的奖励晚婚奖励：（1）符合晚婚年龄的初婚夫妻，增加婚假一周；双方达到双方享受，
一方达到一方享受；晚婚假应当在婚假后连续使用。
（2）增加假期期间的工资、奖金照发，其奖金额由享受者所在单位自行规定。
但单位在自行规定时，其奖金额不得少于同时期同类人员的平均奖，并且不影响到其他奖金。
晚育奖励：（1）符合晚育年龄的夫妻，女方增加产假15天，男方给予假期3天；享受3天假期的男方必
须是初婚者或未生育过孩子的再婚者，必须有女方所在单位出具晚育的证明。
（2）女方15天假期应当在规定的产假后连续使用。
男方3天假期应当在女方产假期间使用。
（3）增加假期期间的工资、奖金照发，其奖金额由享受者所在单位自行规定。
但单位在自行规定时，其奖金额不得少于同时期同类人员的平均奖，并且不影响到其他奖金。
3／结婚登记应提供的证件资料（1）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
（2）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
居民身份证与常住户口簿上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应当一致；不一致的，当事人应当先到有关部门
更正。
居民身份证或者常住户口簿丢失，当事人应当先到公安户籍管理部门补办证件。
4／结婚登记的程序和条件根据《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规定，结婚登记应当按照初审——受理—
—审查——登记（发证）的程序办理。
受理结婚登记申请的条件：婚姻登记处具有管辖权；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共同到婚姻登记处提出申请
；当事人男年满22周岁，女年满20周岁；当事人双方均无配偶（未婚、离婚、丧偶）；当事人双方没
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双方自愿结婚；当事人提交3张大2寸双方近期半身免冠合影照
片；当事人持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出示的证件。
5／夫妻双方互有的权利和义务《婚姻法》规定，禁止重婚。
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禁止家庭暴力。
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
家庭关系。
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
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
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
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
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
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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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民一定要知道的365法律常识》：农民常识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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